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年度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校内申请表
	申请留学身份:
	
	申报国别:
	

	申报项目名称:
	

	可利用合作项目:
	

	受理机构:
	


	A.基本信息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健康状况：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从事学科:
	
	所在部门:
	

	行政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技术职务级别: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是否已取得国外永久居留权:
	


	B.申请留学情况

	所指导出国留学研究生姓名:
	

	该研究生留学国别及留学单位:
	

	该研究生归国日期:
	

	*拟申请国别及留学单位:
	

	计划出国日期:
	
	计划出国期限:
	______周

	*是否已获外方邀请函:
	
	若否，预计获得时间:
	

	*填写说明：

申请国别和申请单位必须和您所指导的公派出国留学的研究生所在国别和留学单位一致，也即邀请方应为派出学生的外方指导教师或外方指导教师所在院校/机构主管部门；计划出国日期不得晚于2015年3月31日；请不要忘记提交外方邀请函的电子版。


	C.境外学习/工作经历

	时间
	学习/工作所在地区/单位名称
	经费来源
	在外身份
	学习/从事专业
	使用语言

	
	
	
	
	
	

	
	
	
	
	
	

	
	
	
	
	
	

	
	
	
	
	
	


	D.与外方合作导师情况

	外方导师姓名
	专业技术职称
	职务

	
	
	

	国内或国际知名组织中任职情况:

	

	个人网页：

	简介：主要包括工作经历、主要研究领域；近5年出版的专著及发表的重要论文、主持的重点科研项目及所获重要学术成果、奖励。

	


	E.拟于外方导师/机构合作的计划

	（请列明本次访问的计划及行程、所担负的部门或学校指定的访问目标、任务及要求，同所指导学生间的指导以及与外方导师合作的计划等）

	F.申请人承诺

	本表所填内容真实可信。如被项目录取，本人保证遵守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各项资助规定。
签字:             年    月    日


	G.所在部门意见

	学院（系、部、所）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H.所在部门意见

	人事处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根据我校2013年10月14日发布的《关于发布<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境）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上外办[2013]44号）的通知要求，教职工因公出国（境）需按照《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境）审批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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